涞源县农业农村局
关于2023年中央设施蔬菜生产能力
提升项目的公示

[bookmark: _GoBack]涞源县农业农村局制定了《涞源县2023年中央设施蔬菜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》。项目总投资996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补贴332万元，企业自筹664万元。本项目：1.涞源县旺杨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，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改造升级55个（10个暖棚、45个春秋棚）老旧棚室，提升设施生产能力,引进新品种、新技术，加强产品品质，增加种植效益。中央资金用于保温被、压膜绳购置、后墙体维护（10个暖棚因灾出现不同程度倒塌）和大棚骨架购置。其中投资3万元购置大棚骨架，投资7万元购买保温被4000平方米，投资3万元购买压膜绳100斤，投资6万元进行后墙体维修，投资3万元进行后墙体防水等防护。补助金额总计22万元。2.涞源县哈珍菌业家庭农场，项目建设主要用于6个大棚的棚膜、保温被更换，购置铲车、燃气炉等生产设备，改造升级老旧棚室，提升设施生产能力，降低人工成本增加种植效益。中央补助金额总计10万元，资金用于购买保温被8000平方米，大棚骨架90根。3.涞源新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中央资金主要用于补光系统和分拣包装设备购置补光系统。补光系统包括线路及支撑设施、高压钠灯、照明控制等，共需资金260万；分拣包装设备一套，需资金40万元。自筹资金600万元用于加热系统、二氧化碳系统、灌溉系统、计算机管理系统建设。加热系统建设资金280万元，包括燃气锅炉、管线、加热管线、管道支撑设备等。二氧化碳建设系统100万元，包括风扇、管道、配件等。灌溉系统建设资金160万元，包括水罐、水泵、过滤器、施肥机、水管网、排水系统、消毒设备等。计算机系统建设资金60万元。建设期限为2023年7月-2024年7月。现对该项目予以公示，公示期限：2023年2月17日至2023年3月17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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